上海交通大学公共管理硕士（MPA）
专业学位研究生（医院管理方向）指导教师申请实施细则
为进一步拓展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领域，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关于教师申请招收研究生的规定》沪交内(研)[2012]63号文件及相关会议精神，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医院发展研究院受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委托，并结合中国医院发展研究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一章  申请条件

第一条  申请人须遵守国家法律，热爱研究生教育事业，熟悉国家和学校有关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政策法规和规章制度，具有高尚的学术道德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教书育人，为人师表；能认真履行导师职责，确保每年有半年以上时间指导研究生；

第二条  申请人一般应具有副高级（含）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一般年龄57周岁（含57岁）以下（招生当年8月31日），有博士生招生资格的申请人年龄应在61周岁（含61岁）以下（招生当年8月31日）；

第三条  申请人从事公共卫生及医院管理工作或研究工作10年以上，能独立承担本专业科研及教学任务，协助培养过硕士生，无教学和培养等方面的责任事故。
第四条  申请人近3年内以第一负责人主持或完成局级以上科研项目，可支配科研经费不低于3万元；

第五条  申请人近3年内以第一作者或通迅作者在本专业《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发表论著3篇以上；

第2章 申请及审核办法
    第六条  申请人填写导师申请表，经本单位同意后向中国医院发展研究院提交申请表。

第7条  中国医院发展研究院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核，审核后报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通过审核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备案。备案的申请人方可招收培养硕士生。
    第八条  兼职申请人应取得我院学科负责人的推荐并确定院内联系人及协助指导人，确保履行实际指导硕士生的职责。
第三章 其它规定

第九条  对申请审核有争议或有其它特别情况者，均应以书面形式向中国医院发展研究院办公室提出，中国医院发展研究院办公室收到异议申请后报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复议，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复议决定为最终决定。

第十条  本规定由中国医院发展研究院办公室负责解释，自签发颁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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